
 

 

名　　稱：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

發布日期：民國 100 年 10 月 27 日

第 1 條

本辦法依消防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

 

第 2 條

本辦法所稱明火表演，指以產生火焰、火花或火星等方式之表演活動。

 

第 3 條

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場所之管理權人，申請明火表演許

可者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一、管理權人應指派防火管理人，規劃安全防護措施計畫，並符合消防安

    全設備、檢修申報、防火管理、防焰物品等消防法及相關法令規定。

二、其表演場所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一）依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法令規定。

（二）明火表演所在樓層應有二座以上直通樓梯通達避難層，且任一點至

      該樓梯之步行路徑重複部分之長度，不得大於最大容許步行距離二

      分之一。

（三）已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改善完竣。

（四）五年內未曾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明火表演許可。

三、表演期間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其最低保險金額如下：

（一）每一個人身體傷亡：新臺幣一百萬元。

（二）每一事故身體傷亡：新臺幣五百萬元。

（三）每一事故財產損失：新臺幣一百萬元。

（四）表演期間總保險金額：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。

 

第 4 條

表演場所管理權人曾違反本辦法規定，依本法第四十一條之一規定裁處未

滿五年者，不得申請明火表演許可。

 

第 5 條

申請明火表演，應於表演活動開始三十日前，檢具下列文件報請轄區主管

機關審查，經取得許可書後，始得為之。

一、申請書。

二、使用執照或使用許可文件影本。

三、法人登記證書、立案證明、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。

四、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聯絡資料。

五、表演企劃書。



六、安全防護措施計畫。

七、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影本。

取得防火標章證明文件者，得免附前項第二款、第三款及第七款之文件。

第一項應備文件須補正者，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，逾期未補正

者，不予許可。

第一項許可之有效期限為三個月。期限屆滿十五日前，得檢附第一項文件

申請展延，展延期限為三個月。

申請許可審查合格者，由主管機關發給許可書，並公告之；不合規定者，

應敘明理由，不予許可。

 

第 6 條

前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表演企劃書，應包含下列項目：

一、演出者（個人或團體）簡介、照片、經歷及類似表演之經驗。

二、表演期間、內容、方式、使用設備或器材。

三、容留人數。

四、演出樓層樓地板面積、表演場所面積、表演區域、建築平面圖及內部

    裝修情形。

前項所稱表演區域，指申請人所劃設之舞臺或類似舞臺之範圍，包括表演

時之行經路線。

 

第 7 條

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安全防護措施計畫，應包含下列內容：

一、表演前規劃：

（一）可能產生之危害分析評估。

（二）表演人員與觀眾之距離。

（三）辦理員工安全講習訓練。

（四）用火用電、可（易）燃物品、縱火防制等安全監督管理規劃。

（五）消防安全設備及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安全檢查情形。

（六）容留人數之管制措施及其他強化安全防護作為。

（七）防火管理人訓練合格證書影本及聯絡資料。

（八）表演區域立面及平面、表演位置、表演動線、消防安全設備及逃生

      避難設施之位置、觀眾及員工之概略位置及其他必要之現場簡圖（

      單位：公尺）。

（九）設有防火管理自衛消防編組或緊急應變機制，依滅火、通報、避難

      引導等編組，運用第八目資料實際演練之情形。

二、表演當日之安全整備：

（一）確認員工任務、消防安全設備及防火避難設施之檢查、緊急應變機

      制之應變重點及模擬演練、明火表演預演等事項。

（二）場所全程管控用火用電。

（三）明火表演前對觀眾安全宣導之時機與內容。

（四）人員進出管制、維持二方向逃生路徑順暢。



（五）位於所有出入口之引導人員。

（六）防火管理人進行全程監視表演，於火災、地震時，主導自衛消防編

      組活動（含滅火、通報、避難引導、關閉音樂音響及啟動照明設備

      等作業），並於表演前提醒消費者緊急方向位置。

三、表演後之回復機制：

（一）確認火源熄滅，現場清理及防止復燃。

（二）員工回報平時運作。

 

第 8 條

表演區域及外緣二公尺內之地面、牆面及地面上方六公尺以內之天花板或

樓板，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：

一、以木板、未固著式泡綿、未具防焰性能之布幕等易引發火災之材料裝

    潢或裝飾。

二、未符合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之規定。

三、有儲放公共危險物品或可燃性高壓氣體者。

 

第 9 條

主管機關受理明火表演申請，除採書面審核外，得會同都市計畫、建築管

理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單位，於受理申請次日起十五日內實地勘查

，該表演場所之管理權人，應派員說明相關安全防護措施及表演情形，並

演練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機制。

主管機關於許可後，得派員進行抽查本辦法第六條至第八條、第十條至第

十二條規定之內容及現場督導相關防火安全機制。

 

第 10 條

明火表演許可書應記載下列事項：

一、明火表演場所名稱、地址。

二、管理權人、防火管理人及其聯絡方式。

三、許可表演期間、表演區域。

前項許可書記載事項有變更時，應於表演活動十五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變

更。

 

第 11 條

明火表演以經主管機關許可之表演區域及期間為限。

 

第 12 條

明火表演不得以產生明火之器具或物件，對群眾拋丟、投擲，亦不得有飛

散、掉落等可能產生危害之情形。

表演人員應依許可內容表演，不得邀請觀眾共同演出。

表演與觀眾之距離，應維持五公尺以上，產生之火焰高度不得超過表演區

域淨高度之二分之一。



前項所稱表演區域淨高度，指表演地面至天花板或其下吊掛物件最下端之

高度。吊掛物件有二個以上者，以表演地面至吊掛物件最低者之最下端為

準。

 

第 13 條

取得明火表演許可後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主管機關得禁止其表演，並得

撤銷或廢止其許可、註銷許可書：

一、實際情形與表演企劃書或消防安全防護措施計畫不符。

二、於許可表演期間內明火表演場所發生重大公安意外事故。

三、明火表演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。

 

第 14 條

本辦法所規定之各種書表格式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 

第 15 條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
 


